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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公告编号：第2025－061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应收账款接受以物抵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实达集团）为尽快收回应收账款，

尤其是账龄较长和回收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以降低公司应收款项回款的不确定性

风险，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全资孙公司博乐公司应收账款接受业主单位博

乐市阳光星驰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星驰公司）以物抵债和现金分

期支付的方式。

一、交易概述

2017年，博乐公司承接了博乐市乡镇街道（村队、社区）监控建设项目（四标）。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20,375,290.80元（含税）。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博乐公司累

计收到业主单位支付的款项 5,945,290.80元，应收账款余额为 13,737,240.11元。该

应收账款公司每年按照组合方式计提对应预期信用损失，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该应收账款账龄已超过五年，已全额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经双方协商，阳光星驰公司将以其关联企业博乐市阳光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阳光新城房地产公司）名下拥有处置权的住宅房产作价 8,964,784.20

元（房产管理部门的备案价值）抵偿给博乐公司；剩余应收账款 4,772,455.91 元以

现金方式支付，按照 5年分 10期支付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4日、2025年 12月 20日披露的《福建实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第 2025-052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应收账款拟接

受以物抵债的公告》（公告编号：第 2025-054 号）《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编号：第 2025-0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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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进展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与阳光星驰公司、阳光新城房地产公司签署了《三方

抵债协议》。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博乐市阳光星驰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博乐市中科融通物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博乐市阳光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关于《2017年乡镇街道（村队、社区）监控建设项目（四标）》

（以下简称“原合同”）项目，甲方有 13,737,240.11元到期项目款（以下简称“到

期项目款”）未向乙方支付。

2、丙方以其开发建设所有的且无权利负担的 14套住房（以下统称抵债房产）

作价 8,964,784.20元为甲方冲抵第一条所述到期项目款中的对应部分即 8,964,784.20

元，因过户产生的税费，依照法律规定由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丙方各自负担。

3、本协议签订后 30 天内，丙方应与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签订上述抵债

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应的到期项目款（即 8,964,784.20元）冲抵房款，乙方

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无须向甲、丙方另行支付任何形式的购房款。

4、甲方、丙方确保上述抵债房产无权利瑕疵，如存在抵押、租赁、居住权等。

本协议签订后 30天内，乙方将对房产情况进行调查，若存在抵押、租赁、居住权等

有权利负担或瑕疵且影响房屋过户的情形，三方应协商调整抵债方案。若部分抵债

房产存在权利负担且过户存在障碍的，则该抵债房产对应的抵债金额（房屋总价）

应由甲方用现金方式偿还。若三方无法达成抵债方案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

行全部到期项目款付款义务，并有权按原合同的约定要求甲方支付全额逾期违约金。

5、丙方应当按照乙方书面通知要求的时间将全部抵债房产过户给乙方或乙方

指定的第三方，如果丙方未能按期履行完毕全部抵债房产的房屋过户手续，则乙方

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全部到期项目款付款义务，并有权按原合同的约定要求甲方

支付全额逾期违约金。在签订上述抵债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丙方应按每套抵

债房产的价格向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开具对应购房发票。

6、剩余未冲抵的到期项目款 4,772,455.91元，甲方分别于每年的 6月末和 12

月末前向乙方支付 477,245.59元/期，首次于 2026年 6月 30前支付 477,245.59元，

合计 10期支付完成，甲方按期完成全部付款的，原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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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主张。若甲方丙方已经履行了抵债房产的过户但未按前述约定履行相应的分期

付款义务，乙方有权主张剩余期次未清偿款项全部加速到期外，还有权按照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要求甲方支付未清偿款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7、本协议所称“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指乙方因避免重复过户产生额外费用而

直接指定的，就乙方对甲方、丙方的抵债房产指定的买受人，甲方、丙方根据本协

议约定将房屋出卖并过户给“乙方指定的第三方”的，甲乙间相应的债务（8,964,784.2

元）即消灭，乙方不得再就此债务向甲方主张，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四、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可以解决公司部分账龄较长和回收风险较大的应收账款的回收

问题，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因公司已对阳光星驰公司的

应收款项全额计提预期信用损失，该交易事项预计对公司本期或期后的利润产生正

面影响。其中，以房抵偿的8,964,784.20元债权，预计将转回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6,506,800元，核销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2,457,984.20元，同时公司拟自持相应的抵

债房产；现金支付的4,772,455.91元债权，公司将按实际回款情况同步转回相应金额

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1日


